
无效程序及案例分析无效程序及案例分析

专利复审委员会 徐媛媛



内容提纲

一、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

二、案例

三、练习



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

无效程序的定义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无效程序的审查原则

无效程序审查流程图

无效程序的性质

无效请求的形式审查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无效程序的定义

专利权的无效宣告程
序是指专利复审委员会
对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
某项专利权的授予不符
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
有关规定而提出的宣告
该专利权无效的请求进
行审查和作出决定的一
种法定程序。

专利复审委员会居中裁决

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45条（提出）：

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

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

专利法第46条（审查、决定、诉讼）：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审查，并作出决

定。

当事人对复审委员会作出的审查决定不服的，可以在
收到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专利复审
委员会作为行政被告参加行政诉讼。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47条（无效的效力）：

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不存在。

专利法第59条（保护范围）：

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

内容为准，说明书及其附图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

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

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条（无效请求的形式要求）：

依照专利法第45条的规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或

者部分无效的,应当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专利权

无效请求书和必要的证据一式两份。无效宣告请求

书应当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无效宣告请

求的理由,并指明每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条（无效请求的法定理由）：

专利法第2条：发明、新型、外观的定义

专利法第25条：专利主题属不属于专利权保护的范围

专利法第5条：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妨害公共利益

专利法第22条：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专利法第23条：外观设计相同相近似、权利冲突

专利法第26条第3款：公开充分

法26条第4款：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专利法第9条：重复授权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条（无效请求的法定理由）：

专利法第20条第1款：向外国申请专利需保密审查

专利法第27条第2款：提交的图片或照片清楚显示要求保

护产品的外观设计

专利法第33条：修改超范围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45条第1款：分案申请超范围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1条第2款：权利要求缺必要技术特征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6条（不予受理的情形）：

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不予受理的三种情形：

无效宣告理由不符合法定理由的；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就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决定之后，又以

同样的理由和证据请求无效宣告的；

以外观设计权利冲突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权无

效，请求人不是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7条（举证期限）：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无效宣告请求后，请求人可以

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1个月内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

据。逾期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

不予考虑。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8条（答复期限）：

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将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和有关文件

的副本送交专利权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

专利权人和无效宣告请求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答复专利复

审委员会发出的转送文件通知书或者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

书；期满未答复的，不影响专利复审委员会审理。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9条（权利要求修改）：

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

的专利权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

保护范围。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专利说明书

和附图，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图片、照片和简

要说明。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70条（口头审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案情需要，可以

决定对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口头审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对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口头审理的，

应当向当事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告知举行口头审理的日

期和地点。当事人应当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

无效宣告请求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发出的口头审理通知

书在指定的期限内未作出答复，并且不参加口头审理的，其

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撤回；专利权人不参加口头审理的，可以

缺席审理。



无效程序的法律依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71条（期限）：

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

期限不得延长。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72条（程序的终止）：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的请求作出决定前，无效宣

告请求人可以撤回其请求。

无效宣告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撤回其

请求或者其无效宣告请求被视为撤回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

程序终止。但是，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

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部分无效的决定的，不终止审

查程序。



无效程序的审查原则

普遍适用原则

合法原则

公证执法原则

请求原则

依职权审查原则

听证原则

公开原则

特有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

当事人处置原则

保密原则



程序概述－审查原则
合法原则

依法行政，复审案件和无效宣告案件的审查程序和审
查决定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

公正执法原则

以客观、公正、准确、及时为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
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地履行审查职责，全面、客
观、科学地分析判断，作出公正的决定。



程序概述－审查原则
请求原则

无效宣告程序应基于当事人的请求启动。请求人在专
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前撤回其请
求的，其启动的审查程序终止；但对于无效宣告请
求，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
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部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

请求人在审查决定的结论已宣布或者书面决定已经发
出之后撤回请求的，不影响审查决定的有效性。

依职权审查原则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对所审查的案件依职权进行审
查，而不受当事人提出的范围、理由和证据的限制。



程序概述－审查原则
听证原则

在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应当给予审查决定对其不利的
当事人针对审查决定所采用的理由、证据和认定的事
实陈述意见的机会，即审查决定对其不利的当事人在
通知书、转送文件或者口头审理过程中已经被告知过
审查决定所采用的理由、证据和认定的事实。

在专利权人或申请人变更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变更后
的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公开原则

除法律、法规等规定需保密的案件以外，各种案件的
口头审理应当公开举行，审查决定应当公开出版发行。



无效程序的审查原则

特有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

对已作出审查决定的无效宣告案件涉及的专利权，以
同样的理由和证据再次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不予受
理和审理

如果再次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或者证据因时限
等原因未被在先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所考虑，则
该请求不属于上述不予受理和审理的情形



无效程序的审查原则
当事人处置原则

对于请求人放弃的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或证据，

合议组通常不再予以审查。

对于专利权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主动缩小保护范围或或放

弃权利要求的，视为专利权人承认原保护范围及所放弃

的权利要求自始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相应地，免去请求人对宣告该权利要求无效的举证

责任。

当事人有权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与对方自行和解。



无效程序的审查原则
保密原则

在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合议组的成员不得私自将自己、

其它合议组成员、负责审批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

对该案件的观点明示或者暗示给任何一方当事人。

为保证公正执法和保密，合议组成员原则上不得与一方

当事人会晤。



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审查流程图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审查流程图



无效程序的性质无效程序的性质

特点

客体:授权公告的专利权

启动方式:依当事人的请求

参加者:双方当事人

无效程序的性质

专利授权公告后依当事人的请求启动的有双方当事人参

加的程序



无效请求的形式审查
客体

请求人资格

无效宣告请求范围、理由以及证据

文件形式

费用

委托手续



无效宣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1. 无效宣告请求客体
公告授权的专利，包括已经终止或者放弃（自申请日起放弃的
除外）的专利

针对已被生效无效决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
不予受理

2.  无效请求人资格
请求人应当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以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冲突为由
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人应当证明是在先权利人或利害
关系人

多个请求人不能共同提出一件无效请求

专利权人针对其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

无效的范围：部分无效；

证据形式：公开出版物；

专利权共有时，请求人应当是所有专利权人



无效宣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3.  无效宣告请求范围、理由以及证据
无效请求书应当明确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

无效理由应当符合细则64条2款的规定，且应当以法及细则中有
关的条、款、项作为独立的理由提出

请求人未具体说明无效理由，或者提交有证据但未结合证据具
体说明无效理由的，或者未指明每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的，不
予受理

在复审委就一专利已作出审查决定后，又以同样的理由和证据
提出无效请求的，不予受理；但所述理由及证据因时限等原因
未被所述决定考虑的除外

以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冲突为由
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应当提交能够证明权利冲突的证据



无效宣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3.  无效宣告请求范围、理由以及证据－范围
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请求人请求宣告无效的权利要求的范围

无效宣告请求一经受理，请求人一般仅能缩小无效宣告请求的
范围

例1：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包括权利要求1－3，请求人提出无
效时仅请求宣告权利要求1无效，无效被受理后，请求人补充请
求权利要求2无效，对宣告权利要求2无效的请求不予接受

例2：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包括权利要求1－3，请求人提出无
效时仅请求宣告权利要求1无效，无效被受理后，请求人将针对
权利要求1的无效请求变更为请求权利要求2的无效，对上述变
更请求不予接受



无效宣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3.  无效宣告请求范围、理由以及证据－具体说明
结合提交的证据，具体指明案件事实，并结合法及细则，详细
说明无效理由

例1：“具体意见陈述”部分仅载明：涉案专利早已是相关行业的

公知技术，结构、功效相同，且广泛运用在类似的领域中，故
本专利不应被授予专利权

例2： “具体意见陈述”部分仅载明：涉案专利与专利号为…、
名称为…的发明创造内容相同，故本专利不具有新颖性

例3： “具体意见陈述”部分仅载明：涉案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

与1998年至2001年期间某公司公开销售的摩托车外观设计相近
似，因此不符合法23条的规定

例4： “具体意见陈述”部分仅载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不符合

细则20条1款的规定，保护范围不清楚，应当被宣告无效



无效宣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4.  文件形式
请求书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补正；期满未补正或经两次补正不

合格的，不予受理。

5.  费用
请求人自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未缴纳或未缴足请求

费的，其无效请求视为未提出。



无效宣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专利权人就其专利委托了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程代理，若在无效程
序中继续委托该代理机构，应当重新提交无效程序授权委托书

在无效程序中，请求人或者专利权人委托代理机构且其委托书中写明
的委托权限仅限于办理无效宣告程序有关事务的，其相关手续应当在
复审委办理，无需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委托相同代理机构的，通知变更，未变更的，后委托的视为未委托；
同日委托的，视为均未委托

未根据法19条1款委托应当委托国知局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的，补
正；未补正的，视为未提出；补正不合格的，不予受理；

6.  委托手续

原则：请求人或专利权人在无效程序中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的， 应当提交无效宣告程序委托书

一般规定：参照本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6.1节的规定

特殊规定：



无效宣告请求的形式审查

同一当事人与多个代理机构同时存在委托关系的，
应当书面指定其中一个作为收件人，未指定的，以
无效程序中最先委托的代理机构作为收件人；最先
委托的代理机构有多个的，以署名在先的作为收件
人；署名无先后的，通知当事人在指定期限指定，
未指定，视为未委托；

当事人委托公民代理的，其代理权限仅限于在口头
审理过程中陈述意见以及接收当庭转送的文件 。

6.  委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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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宣告请求的合议审查－流程图无效宣告请求的合议审查－流程图



审查基础

授权公告以及生效的审查决定维持有效的权利要求书

审查范围

通常仅针对当事人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
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不承担全面审查专利有效性的义
务，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进行审查

审查方式

通常采取口头审理的方式进行审查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合并审理

针对一项专利权的多个无效请求，尽可能合并口头审理

针对不同专利权的无效宣告案件，部分或者全部当事人
相同或者案件事实相互关联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依据
当事人的书面请求或者自行决定口头审理

合并审理的各无效案件的证据不能相互组合使用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文件修改

修改原则：

不得改变原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

与授权权利要求书相比，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

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一般不得增加未包含在授权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

征

修改方式：

权利要求的删除、权利要求的合并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修改方式：

例1：

“1、一种装置X，其特征在于：A、B、C。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X，其特征在于：D。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X ，其特征在于：E。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X ，其特征在于：F。”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为：

“1、一种装置X，其特征在于：A、B、C、D、E。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X ，其特征在于：F。”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修改方式：

例2：

“1、一种装置X，其特征在于：A、B、C。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X，其特征在于：D。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X ，其特征在于：E。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X ，其特征在于：F。”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为：

“1、一种装置X，其特征在于：A、B、C、D、E。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X ，其特征在于：F。”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修改方式：

例3：

“1、一种装置X，其特征在于：A、B、C。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X，其特征在于：D。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X ，其特征在于：E。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X ，其特征在于：F。”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为：

“1、一种装置X，其特征在于：A、B、C、D、E。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X ，其特征在于：F。”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合并式修改的时机

专利权人只能在以下的指定答复期限内进行合并式修改：

答复无效宣告请求书

答复请求人增加的新理由或新证据

答复复审委引入的新理由或新证据

期限届满后只能以删除的方式修改权利要求。



审查决定的类型

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

维持专利权有效

无效程序的中止

对涉及无效宣告程序的专利，应权属纠纷当事人请求的
中止以及应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中止，中止期
限不超过一年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无效程序的终止

请求人在审查决定作出前，撤回其无效宣告请求的，但
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
利权无效或部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

请求人未在指定期限答复口头审理通知书且不参加口头
审理，其无效宣告请求被视为撤回的，但专利复审委员
会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部
分无效的决定的除外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无效程序的终止

已受理的无效宣告请求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被驳回请求的

审查决定作出后，当事人在规定期限未起诉或人民法院
的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

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审查决定作出后，当事人在规定
期限未起诉或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维持该审查决定的，
针对该专利权的所有其他无效宣告程序终止

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无效请求的合议审查



案例：头颈矫治器

案例案例



案例介绍案例介绍

专利权人郑某拥有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为“头颈矫治器”，其申请阶段委托乙

代理公司作为代理机构
请求人张某针对该专利于2009年2月26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请

求宣告该专利全部无效，同时提交了对比文件1和2。
专利权人郑某委托甲代理公司于2009年3月23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了意见陈

述书和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
请求人张某于2009年4月20日提交了补充意见陈述书和对比文件3。
口头审理定于2009年6月15日举行。郑某委托甲代理公司代理人参加口头审理，

张某委托王某和乙代理公司李某分别作为公民代理和专利代理人参加口头审理。
针对该无效案件，假设是请求人，如何撰写请求书？
针对该无效案件，假设是专利权人，如何完成以下工作：

1.撰写2009年3月23日提交给专利复审委员会的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
2.撰写2009年3月23日提交给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意见陈述书；
3.结合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对请求人于2009年4月20日提交补充意见陈

述书和对比文件是否符合无效宣告程序中的相关规定，以及所增加的无效宣告
理由是否成立，撰写意见陈述书；

4.出席口头审理时，发表对对方出席口头审理人员的身份和资格的意见。



案例－权利要求书、附图案例－权利要求书、附图
1．一种由枕套（1）、枕芯（2）构成的头颈矫治
器，其特征在于：中间部位设有近似于头形的凹陷槽
（3），凹陷槽下方为头枕（4）、凹陷槽沿头颈矫治
器宽度方向的两侧为颈枕（5），其整体尺寸为长
50cm-80cm、宽20cm-60cm、高6cm-18cm，制成长方体、
圆柱体或长椭圆体三种形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头颈矫治器，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气囊（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头颈矫治器，其特征在于气
囊（6）和振动按摩器（7）之间设置有隔层（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头颈矫治器，其特征在于颈
枕（5）内装有振动按摩器（7）。
5．一种由枕套（1）、枕芯（2）构成的药枕，其特
征在于包括头枕（4）和颈枕（5），头枕（4）和/或
颈枕（5）上面缝缀药垫（9），其中装有预防和治疗
颈椎病的药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药枕，其特征在于药垫（9）
内装有重量配比为3:2的茶叶和荞麦皮的混合物。



案例－说明书案例－说明书
头颈矫治器

本实用新型属于医疗保健用品领域。
市场上有荞麦皮枕、织物枕及药枕等多种枕头，形状一般是长方体或圆柱
体。由于该形状与人体颈椎在自然放松状态下的生理曲线不一致，导致人
们在仰卧或侧卧时都不能很好地放松颈椎，容易引发或加重颈椎病。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由枕套、枕芯
构成的头颈矫治器，中间部位设有近似于头形的凹陷槽，凹陷槽下方为头
枕、凹陷槽沿头颈矫治器宽度方向的两侧为颈枕，其整体尺寸为长50cm-
80cm、宽20cm-60cm、高6cm-18cm，可制成长方体、圆柱体或长椭圆体等
不同形状。头颈矫治器还包括气囊，颈枕内装有振动按摩器。
图1为本实用新型头颈矫治器的整体透视图；
图2为图1中沿A-A的剖面图。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最佳实施例的具体结构。



案例－说明书案例－说明书

如图1、2所示，该头颈矫治器由枕套1、枕芯2组成，头颈矫治器的中间部
位设有凹陷槽3，凹陷槽下方是头枕4，凹陷槽沿头颈矫治器宽度方向的两
侧为颈枕5，头枕4与颈枕5的形状配合可使睡眠者的颈椎处于自然放松状
态。此外，该头颈矫治器还可包括气囊6和/或振动按摩器7。中空气囊6位
于枕芯2的底部，可通过充、放气调节矫治器高度。按摩器7位于颈枕5
内，振动可起活血化瘀作用。头颈矫治器还可包括缝缀在头枕4和/或颈枕
5上的药垫9，其中充填有预防和治疗颈椎病的药物，药物为重量配比为
3:2的茶叶和荞麦皮的混合物。
此外，为了避免振动按摩器7的振动作用可能被气囊6的缓冲作用所抵消，
可在二者之间设置隔层8。隔层8由硬质聚合物例如橡胶材料制成，从而在
同时使用气囊和振动按摩器时保证其发挥各自的作用。
本头颈矫治器具有使人感觉舒适和预防、治疗颈椎病的双重作用。



案例－对比文件案例－对比文件11
一种用于预防、治疗颈椎病的高度可调的颈椎乐枕头。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构造示意图；
图2为局部横断面剖视图。
该颈椎乐枕头包括：由丝、棉等织物制成的枕套1，由
海绵、荞麦皮等制成的枕芯2；枕头的中间部位有头形
凹陷槽；枕芯2下设有气囊3，可通过操作与气囊相连
接的气泵7充、放气来随时调整枕头的高低；还可以有
衬垫4，通过增减衬垫4可改变凹陷槽的深浅；颈垫5，
在其上面可通过缝纫或者粘钩等方式结合装有药物的
药垫6，药物由例如麝香、人参等能预防和治疗颈椎病
的药物构成。本发明可制成长方体、圆柱体或长椭圆
体等不同形态，整体尺寸一般是长350mm-650mm，宽
250mm-550mm，高60mm-160mm。
该枕头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与其他多种枕用附设装
置，例如负离子发生器、收音机等结合使用，互相配
合产生更好的效果。由于本颈椎乐枕头采用了气囊，
若又采用振动器，则可能导致气囊漏气，而且即使气
囊不漏气也会抵消振动器的振动作用，故本颈椎乐枕
头不宜与振动器结合使用。



案例－对比文件案例－对比文件22
本发明属于理疗器械，特别是颈椎病治疗枕。
图1是本发明所述颈椎病治疗枕的透视图。
图2是图1中的A-A剖面的振动产生部件的剖视图。
本发明的枕芯1内部安装有振动电机2、振动器3，
二者共同构成振动产生部件。振动器3上设有突出
部件4，并从枕芯表面上形成的孔中突出一定高度。
可以将本发明的振动产生部件和突起部件均布在
枕芯上或者单设在头枕部位或颈枕部位，而且突
出部件4也可以选择不从枕芯表面突出来。启动电
源后，振动电机2带动振动器3振动，突出部件4进
一步产生局部按压作用，可以促进与之接触的人
体头颈部的血液循环，解决了颈椎保健问题。
该安装有振动器的枕芯可以位于任何形状的枕头
主体内。此外，本发明的振动器还可以用于防止
使用者打鼾。具体的实施方案是在枕芯内部或外
部设置一个音频检测器，用来检测环境中的声音
信号，并根据检测到的信号激活枕芯内的振动电
机，从而利用突起部件4振动刺激使用者，使其中
止打鼾。



【练习1】
甲针对某件发明专利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主张（1）产品广告页A1 和销

售发票A2 证明独立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已被使用公开，丧失新颖性；（2）
独立权利要求2相对于证据1无新颖性；（3）独立权利要求3相对于证据2 和证
据3的结合无创造性。甲在口头审理当庭补充主张（4）权利要求2相对于证据2
无新颖性。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审查认定：（1）Al 和A2 不能形成证据链证明
使用公开，无法破坏权利要求1的新颖性；（2）甲仅提交了证据1的复印件，
因此证据1不予采信，无法破坏权利要求2的新颖性；（3）证据2和证据3没有
结合的启示，无法破坏权利要求3的创造性；（4）权利要求2相对于证据2没有
新颖性的无效宣告理由属于逾期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不予考虑，故作出维持
专利权有效的审查决定。该审查决定生效后，在满足其它受理条件下，针对该
发明专利再次提出的下列无效宣告请求中，哪些将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
A． 甲主张产品广告页A1、销售发票A2和实物证据A3证明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
案已被使用公开，丧失新颖性
B． 甲主张权利要求2相对于证据1无新颖性，同时提交了证据1的原件
C． 乙主张权利要求3相对于证据2 和证据3的结合无创造性
D． 乙主张权利要求2相对于证据2无新颖性
E． 甲主张权利要求2相对于证据2和3的结合无创造性
F． 甲主张权利要求3相对于证据1和证据3的结合无创造性
G． 甲主张权利要求3缺少必要技术特征

练习练习



【练习2】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6年10月27日向李某发出了授予发明专利权通
知书和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赵某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了登记手续，
该申请于2007年1月12日被公告授予专利权。该专利权因李某未缴纳年
费于2009年9月11日终止。针对该专利权提出的下列无效宣告请求，哪
些即使符合其他受理条件也不会被受理？

A． 钱某于2006年7月27日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

B． 孙某于2007年1月9日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

C． 李某于2008年3月3日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

D． 周某于2009年10月16日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

练习练习



【练习3】
赵某、钱某和孙某三人共有一项外观设计专利权，该专利包含A、B

和C三项相似外观设计。针对该专利权提出的下列无效宣告请求，哪些
即使符合其他受理条件也不会被受理？
A． 赵某和钱某共同提出一件无效宣告请求，以外观设计A与天天出版
社出版的《美术鉴赏》中公开的图片相同为理由请求宣告该外观设计A
无效
B． 李某是甲公司普通员工，阅读专利公报发现，外观设计B与甲公司
的商标相同，因此李某自行以该外观设计专利权与甲公司的商标权相
冲突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B无效
C． 乙公司的产品设计开发部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以在本专利申请日前乙公司已经公开销售了与外观设计C相同的产品为
由宣告外观设计C无效
D． 孙某和周某共同提出一件无效宣告请求，以外观设计B没有清楚显
示要求专利保护的外观设计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B无效
E． 赵某、钱某和孙某共同提出一件无效宣告请求，以外观设计A、B
和C均与另一外观设计专利权构成重复授权为理由请求宣告该外观设计
专利权全部无效

练习练习



【练习4】

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权包括3项独立权利要求，针对该专利权提出的
下列无效宣告请求，在符合其他受理条件的情况下，哪个或哪些可以
被受理？

A． 赵某针对该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在无效宣告请求书中仅指
出本专利说明书公开不充分，应当宣告说明书无效

B． 钱某以权利要求1-3不具备单一性为理由请求宣告权利要求1-3无
效

C． 孙某认为无需说明，该专利显然不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
性，因此请求宣告权利要求1-3无效

D． 李某详细论述了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在先申请在后公开的中
国专利申请）和证据2（在先公开的中文期刊）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的
理由，因此请求宣告权利要求1无效

练习练习



【练习5】

外国某公司甲拟请求宣告中国公民乙的发明专利权无效。乙申请专
利时全权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丙，由该机构的专利代理人丁办理了专
利申请事宜。对此下列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 专利代理机构丙可以接受甲的委托，并可以委派专利代理人丁办理
请求宣告乙专利权无效事宜

B． 甲可以自行办理有关无效宣告请求的手续并参加无效宣告程序

C． 专利代理机构丙可以接受甲的委托，但应当委派除丁以外的其他专
利代理人办理请求宣告乙专利权无效事宜

D． 专利代理机构丙不得接受甲的委托办理请求宣告乙专利权无效事宜

E． 此前，代理人丁辞去了乙的委托并跳槽至另一代理机构戊工作，专
利代理机构戊可以接受甲的委托并委派丁办理请求宣告乙专利权无效
事宜

练习练习



【练习6】
下列关于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修改专利文件的说法哪些是

正确的？
A． 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既可以修改权利要求书，也可以修改说明书
B． 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仅可以修改权利要求书
C． 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仅可以修改图片或者照片，不得修改简要
说明
D． 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在修改权利要求时，不得改变原权利要求的主
题名称
E． 只要修改不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发明专利的专
利权人可以扩大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F． 只要修改不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发明专利的专
利权人可以用未包含在授权的权利要求书中但记载在授权的专利说明
书中的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权利要求从而缩小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G． 由于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外观设计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专利文件，
因此外观设计的专利权人无权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放弃一件外观设计专
利中的部分项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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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7】
某发明于2010年4月25日被授权公告，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如下：
l．一种汽车，其特征在于包括底盘A、车身B和发动机C。
2．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汽车，其特征在于底盘A 由合金材料M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2 所述的汽车，其特征在于轮胎上的花纹为X或Y。
4．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汽车，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后视镜Z。
5．用于权利要求2 所述汽车的合金材料M。

请求人于2010年5月5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此后请求人没有补充任何无效理由和证
据。专利复审委员会于同年5月7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受理通知书，并将请求人提交的无
效宣告请求书及所附证据副本转送给专利权人。7月1日，专利复审委员会举行口头审
理，7月16日，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审查决定。下列哪个或哪些修改不能被接受？
A． 专利权人于2010年5月1日提交权利要求书修改替换页，删除权利要求1和2
B． 专利权人于2010年6月6日提交权利要求书修改替换页，删除权利要求5
C． 专利权人于口头审理当庭声明删除权利要求3中花纹为Y的技术方案
D． 专利权人于2010年7月18日提交权利要求书修改替换页，删除权利要求1-4
E． 专利权人于口头审理当庭声明删除权利要求1-5，仅保留将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2和4
合并而成的新独立权利要求1
F． 专利权人于2010年6月7日提交权利要求书修改替换页，相对于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
书，增加了一个从属权利要求，该从属权利要求由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2和4合并而成
G． 专利权人于2010年6月8日提交权利要求书修改替换页，将权利要求5修改为：“5．一
种汽车底盘，其特征在于由合金材料M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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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8】

针对某件发明专利，请求人于2010年4月2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时没
有提交证据，仅结合本专利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论证了
无效宣告理由Y4成立。请求人于2010年4月30日补充提交了三份证据：
X1、X2和X3，增加了无效宣告理由Y1、Y2和Y3，请求人结合证据X2和
X3具体说明了无效宣告理由Y1，结合证据X3具体说明了无效宣告理由
Y3。除此之外请求人未进行任何其他说明。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证据X1不予考虑

B．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理由Y2不予考虑

C．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理由Y4不予考虑

D． 在口审过程中，请求人主张其提出的证据X2可用于支持无效宣告
理由Y4，对此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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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9】

李某于2006年5月23日对某一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提交了证据1
（中文期刊），李某认为该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所公开的技术
方案的区别技术特征A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因此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
造性。李某于同年6月30日补充提交了证据2（美国专利文件）和证据3
（俄文工具书），具体说明了该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和2的结合
不具备创造性，证据3证明了技术特征A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权利要
求1相对于证据1和该公知常识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李某于同年7月10
日口头审理当庭提交了证据2和证据3的中文译文。下列说法哪些是正
确的？

A． 对李某提出的所有理由和证据，专利复审委员会均应当予以考虑

B． 对于李某2006年6月30日补充的证据和增加的理由，专利复审委员
会均不予考虑

C． 对于该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和2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的理
由，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D． 对于该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和证据3证明的公知常识的结合
不具备创造性的理由，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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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0】

以下有关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哪个或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 专利权被宣告部分无效后，其经过修改被予以维持的权利要求应
视为自修改之日起存在

B．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维持专利权有效的审查决定后，由国家知识
产权局即行登记和公告

C．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审查决定并且该决定生效
后，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和公告

D． 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仅需将无效宣告请求审
查决定送达专利权人即可

E． 专利复审委员会基于专利权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提交的修改文本
作出维持专利权有效的审查决定，该决定的类型属于维持专利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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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1】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请求人未在指定期限内答复口头审理通知书，
并且未参加口头审理。对此，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作出维持专利权有效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B．其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撤回，无效宣告程序即行终止

C．该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止

D．是否终止该无效宣告审查程序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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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2】

请求人于2010年4月1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10
年6月2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下列说法哪些是正确
的？

A． 当事人应当在2010年6月24日之前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

B． 请求人期满未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也不参加口头审理的，
其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撤回，无效宣告程序即行终止

C． 请求人期满未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也不参加口头审理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缺席审理

D． 专利权人期满未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也不参加口头审理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缺席审理

E． 请求人期满未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也不参加口头审理的，
其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撤回，但是否终止该无效宣告审查程序由专利复
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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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3】

请求人于2010年4月1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10
年6月2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口头审理通知书。下列说法哪些是正确
的？

A． 当事人应当在2010年6月24日之前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

B． 请求人期满未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也不参加口头审理的，
其无效宣告请求视为撤回，无效宣告程序即行终止

C． 请求人期满未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也不参加口头审理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缺席审理

D． 专利权人期满未提交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也不参加口头审理
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缺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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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4】

下列关于无效宣告程序中口头审理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当事人表示参加口头审理的，应当在“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注明

参加口头审理人员的姓名，没有注明的，不得参加口头审理

B．要求委派出具过证言的证人就其证言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口头审
理通知书”回执中声明

C．只要是没有在“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声明出庭的证人，一律不能

出庭作证

D．在“口头审理通知书”回执中声明出庭的证人，合议组应当允许其出

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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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5】

张某于2007年2月4日对某一发明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提交了美国
专利说明书D1和某美国出版公司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D2，主张该专利
不具备创造性。2007年3月4日，请求人补充提交上述美国出版公司出
具的证明材料D3，用于证明D2的真实性和公开时间。2007年5月4日，
请求人提交了D3的公证认证文件D4。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张某应当在2007年3月4日之前提交D1和D2的中文译文，否则该两项
证据将被视为未提交

B．张某应当就D1和D2提交相关的公证认证文件

C．张某应当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D3的公证文件的中文译文

D．由于D3的公证文件的提交日期超出了规定的期限，因此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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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6】

无效宣告请求人在提出请求时提交的证据有技术设计图纸，在之后
的一个月内补充的证据有美国专利说明书及其译文，并在口头审理时
提交了专业杂志、《英汉技术词典》和技术设计人员的书面证言作为
证据，上述证据均用于证明被请求宣告无效的发明专利不具有新颖性
和创造性。以下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专利复审委员会对请求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予以考虑
B．专利复审委员会对请求人在口头审理时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考虑
C．专利复审委员会对请求人在口头审理时提交的专业杂志和《英汉技
术词典》予以考虑
D．专利复审委员会对请求人在口头审理时提交的专业杂志和书面证言
不予考虑

练习练习



【练习17】

涉及到公知常识的下列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公知常识的证明具有特殊性，因此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应当对其
主张的公知常识举证，公知常识必须要通过证据才能被证明
B．任何技术手册、教科书、教材上记载的技术手段均为本领域的公知
常识
C．公知常识只能通过公知常识性证据例如教科书、技术手册来被证
明，不可能通过其他证据来被证明
D．即使是公知常识性证据，也必须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否则
专利复审委员会将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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